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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年东莞市新型研发机构
专项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东莞市新型研发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东科〔2022〕41

号）

二、资助对象

我市共建类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期内的共建类新型研发机

构除外）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

申报新型研发机构专项资助项目的单位，须满足以下条

件：

1．申报单位须是有效期内的新型研发机构，且 2021年度

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

2．已享受过新型研发机构专项资助的项目遵循不重复资

助原则。

3．申报单位不存在《东莞市财政资助（补贴）资金不予

资助的具体范围》和《东莞市“科技东莞”工程专项资金财务

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不得申报或不予资助的情况。

（二）申报材料

1．东莞市新型研发机构专项资助项目申报书：按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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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系统如实填报完整、准确。

2．证明材料：根据申报书—附件材料清单提供，上传材

料应为原件扫描件，上传材料以 pdf格式上传；材料为文字正

向，不可颠倒，且清晰可辨。

3．申报机构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

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4．申报材料应符合以下要件审查要求：

（1）申报书中的必填项目和必须提交的证明材料已经提

交；

（2）选择的专项资助项目须同时满足申报条件和资助条

件；

（3）网上提交的申报材料与纸质申报材料必须一致，否

则视为审查不合格；

（4）主营业务收入等企业财会数据按审计报告口径计算。

四、资助条件及标准

申报的专项资助项目资格须在 2022年 1月 1日—2022年

12月 31日间获得。

专项资助项目 资助条件 资助标准

面向

所有

新型

研发

机构

的支

持措

施

（1）支

持孵化

培育企

业

#企业孵

化奖励

新型研发机构利用自有技

术创办或引进孵化、持有

或间接持有不少于 3%股

权的在莞注册运营的企

业，成立后 5年内首次获

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给予新型研发机构不超

过 10万元/家奖励，期间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给予

额外不超过 10 万元/家
奖励。

新型研发机构创办或引进

孵化的企业在A股上市的

（含转让后五年内上市

的）。

每新增一家一次性给予

新型研发机构最高不超

过 500万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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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助项目 资助条件 资助标准

面向

所有

新型

研发

机构

的支

持措

施

（1）支

持孵化

培育企

业

#孵化器

建设奖

励

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运营的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占股不低于 49%）年度

评价结果为 A级的。

每运营一家给予新型研

发机构最高不超过 30万
元奖励。

#股权转

让奖励

新型研发机构或其全资子

公司持股孵化企业增值

后，转让企业股权（非关

联交易）取得增值收益的。

按增值收益部分的 20%
给予新型研发机构奖

励，每家每年不超过 100
万元。

（2）支

持开展

技术创

新

#省级新

型研发

机构奖

励

获得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或

高水平研究院专项立项支

持的，在项目验收且资助

资金到位后。

给予新型研发机构最高

不超过 1：0.5 的配套奖

励，每家每年不超过 500
万元。

#创新联

盟建设

支持

新型研发机构围绕特定行

业，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并获相关产业主管部

门、行业协会认定的。

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启动资金支

持，资金须用于开展行

业交流、区域创新合作、

产业研究、产品推广等

工作。

（3）支

持引进

集聚高

端人才

/

新型研发机构及其持股

50%以上的企业引进副高

级职称、博士、正高级职

称人员，在与该人员签订

3年或以上劳动合同、该

人员在单位工作并依法在

莞缴纳社保满 1年的情况

下。

给予新型研发机构最高

不超过 1 万元 /人的奖

励。

（4）支

持创办

学术期

刊

/

新型研发机构主办公开发

行的科技类学术期刊，自

向新闻出版总署提出创办

期刊、设立期刊出版单位

的申请之后。

获受理后给予一次性最

高不超过 20万元奖励；

获得刊号后，给予一次

性最高不超过 30万元奖

励；纳入核心期刊的，

给予一次性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奖励；每出版 1
期期刊给予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补贴，纳入核心

期刊后每出版 1 期给予

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补

贴。每年每家机构奖励

不超过 1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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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助项目 资助条件 资助标准

面向

共建

类新

型研

发机

构的

额外

支持

措施

及授

权放

权政

策

（1）二

期建设

支持

/
对连续三年绩效考核排名

前三且结果为良好以上

的，可提出二期建设方案。

经市科学技术局审定通

过后给予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的二期建设

（含基建）支持。

（2）授

予自主

立项权

/

对共建类新型研发机构利

用自筹资金内部立项的科

研项目，项目完成并产生

绩效的。

可由市科学技术局认定

具有市级科技计划项目

资质。


